一、服务需求

	序号
	服务项目
	数量（次）
	控制单价

（人民币/元/次）

	1
	标准巡航
	2350
	1600.00

	2
	标准浮标养护
	1125
	800.00

	3
	标准桥涵标养护
	150
	1600.00

	4
	标准船舶维保
	200
	500.00


注：1、本项目以折扣率进行报价，投标人须针对以上服务项目填报唯一折扣率。

2、以上费用包含劳务用工工资、中标人管理费及中标人利润等全部费用。该价格基于工程劳务成本分析、以往劳务采购价格估算。投标人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格，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报价，本次招标工作量为上限工作量，最终服务费用结算以实际发生的工作量为准，投标人自行承担工作量减少的风险。

二、技术要求

（一）技能指标及要求

本次劳务外包项目以暂定工作量招标，结合全省助航项目实施情况来定，招标范围分为“标准巡航”、“标准浮标养护”、“标准桥涵标养护”、“标准船舶维护”工作量，具体劳务外包用工标准、技能指标、相关要求如下：

1、用工标准和技能指标

1.1标准巡航单次：巡航距离为10km，巡航距离10km以内按一个巡航次计量，10km以上（不含10km），20km以下按两个巡航次计量，以此类推。单艘航标船按照船长1人、轮机长1人、水手2人的配员，经航道工程局审核确认完成的单日巡航任务；均持证上岗，符合完成任务的身体健康条件。

1.2标准浮标养护单次：养护人员4人，完成一个水上导助航标志(船标、浮鼓等)移位、灯具及电源更换等工作，经航道工程局审核确认完成的单日养护任务；均持证上岗，符合完成任务的身体健康条件。

1.3标准桥涵标养护单次：养护人员3人，司机1人，完成桥梁桥涵标标牌、警示标志、灯具及电源等安装、修复、拆卸及养护等工作，经航道工程局审核确认完成的单日养护任务；均持证上岗，符合完成任务的身体健康条件。

1.4标准船舶维保单次：一名专业技术操作人员进行船舶钣金、轮机或电气类工作，经航道工程局审核确认完成的单日船标维保任务；均持证上岗，符合完成任务的身体健康条件。

（二）劳务外包要求

1、用工人员服从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的二次调配，投标人根据每天实际需完成的工程任务进行合理配员，江西省航道工程局会根据每日完成工程任务具体情况，和结合实际配员情况对投标人给予实际结算“次数”的确认，允许结算数量不为整数。

2、结合每年度自有船舶总维修需求情况及不同船型维修频次，共有江洪号船组、江湾号船组、海工号船组、850船组、港区内其他船舶以及助航项目租赁的其他船舶维保业务，要求在船舶钣金、轮机及电气等全方面提供劳务外包。

3、工作考核机制：每月用工“工作量”完成情况，巡航和日常航标养护次数考核情况由江西省航道工程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记载次数。需接受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的管理及考核，对工作量进行月度及年度考核，每月按照实际考核结算金额支付。

4、工作完成结算：工作任务完成后，按照项目外包的分项单价结算，以实际数量（巡航次、养护次、维保次）结算，每月15日凭江西省航道工程局出具的“劳务外包项目每月工作量考核结算表”进行上月结算，须经双方签字确认、盖章后报送江西省航道工程局审批，劳务外包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江西省航道工程局按月结算。

5、结算费用说明：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工资、综合津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绩效奖金加班费、伙食费、年底考核费、公积金、社保费、交通费、管理费、高温补贴、劳保服装费、人员体检费、船员证书更新换发服务费、人员法定节假日加餐费及过节慰问费、人员商业保险费、劳保费、人员培训费、出差费及安全措施和防护等一切费用。

（三）服务质量要求

1、外包项目实施过程中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要求，对船舶巡航、浮标养护、桥涵标养护、船舶维保的事项以国家行业准则为服务质量标准。

2、外包项目投标人须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完备的机制方案，标准的管理体系，以及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能够完成工作任务的技术方案、服务方案、安全制度、应急制度、考核制度等，以及责任承担能力为重要标准。

（四）服务要求

1、标准巡航：按照采购人的指令操作船舶执行巡航任务，负责船舶的日常航行、停泊和作业操作，按照采购人下达的“工作量联系单”执行巡航计划，在预定的路线和时间内进行巡逻，主要是寻找影响航道正常通行的目标或行为，观察、鉴别周边水域内的船只情况，及时协调船舶运行和作业中采购人提出的问题，达到完成工作任务，以维护航道秩序、监控航道安全、保障航道正常等，以巡航达到维持该水域的通航安全与稳定，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则。
2、标准浮标养护：按照采购人的指令操作日常水上浮标养护任务，包括船标、浮鼓(含标体及水下配套设施)等，负责航标的日常巡察、保养、检修、更换，以及航标船的航行、停泊和作业操作，按照采购人下达的“工作量联系单”执行日常浮标养护计划，在预定的路线和时间内进行浮标管养，浮标的位置、形状、颜色、亮度等方面须符合规范要求，主要是寻找影响航道正常通行的浮标，观察、鉴别周边水域内的浮标使用状态和运行情况，以维护浮标正常、安全、持久，达到航标安全导航的保障要求，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则。
3、桥涵标养护：按照采购人的指令操作非日常性的桥涵标安装、修复、拆卸及养护任务，主要包括桥涵标牌、桥柱灯、警示标志等，按照采购人下达的“工作量联系单”执行桥涵标相应工作任务，在预定的时间内进行桥涵标相关工作并在质量方面须符合规范要求并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则。
4、船舶维保：仅对自有船舶及租赁船舶进行维保，按照采购人的指令操作船舶维保任务，确保船舶的航适状态和设备正常运行状态，按照采购人下达的“工作量联系单”执行船舶维维修和保养计划，在预定的时间内进行维保，主要是察看、鉴别船体、设备、设施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及时处理，通过维护船上的设施设备、电路线路、电气仪表、消防设施、安全设施达到正常适航，以船舶航行正常、稳定、安全为标准，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准则。

5、投标人未被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及其上级单位取消在江西省内的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江西省交通建设市场且处于禁止期内。（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

注：以上“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